湘环评〔2014〕101号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三环线隧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梅溪湖投资（长沙）有限公司:

你公司梅司字[2014]354号《关于请求办理<三环线隧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环评批复的请示》、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三环线隧道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报告》及相关资料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三环线隧道工程主体工程为南北走向的主线（隧道工程）共4.64km和三段保通道路工程；附属工程包括隧道通风系统、给排水系统、消防系统、供电与照明系统、防灾系统、监控系统及管理中心综合楼。主线隧道长3420m，南端起于原三环线西南段象鼻窝，沿线采用隧道方式（梅溪湖隧道）穿越龙王港河、湿地公园、上跨地铁2号线Ⅱ期，终于黄花塘互通（北端）。敞开段（南端敞开段、北端敞开段）全长约1220m。全线共设置三段保通路段，均为敞开路面。隧道为双洞双向四车道隧道（单洞单向两车道），主线路基宽26m，设计速度为100Km/h。工程总投资估算13.128亿元，工期18个月。根据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评价结论以及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我厅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所列建设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以及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的建设和营运必须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并着重做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工程建设应按国家的法律法规，做好土地调整、拆迁安置、水土保持、基础设施、文物保护等工作。制定征地拆迁安置方案，并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防止征地拆迁社会环境问题的发生。
（二）工程弃土除部分工程自身回填外，其余委托长沙市渣土管理处统一调配、管理，回填及外运前于施工场地临时堆存；施工人员生活垃圾设临时收集设施，定期清运交由长沙市环卫部门处理。运营期隧道监控中心产生的生活垃圾，交长沙市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三）基坑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尽可能的回用于施工用水，不能回用的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通过集水井及排水明沟纳入龙王港河；隧道内产生的各类废水经提升泵进入城市污水管网；监控中心生活污水经处理设达标后纳入城市污水管网。

（四）工程采取“先修通替代线路(设施)后，再拆原线路(设施)”的原则，交通采取先行修建保通路段，保证三环线交通车辆正常运行；修筑围堰，开挖导流明渠引水，确保龙王港河河水流淌和排洪、泄洪；对涉及梅溪湖人工湿地有影响的取水泵房、取水管网等给排水、电力等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完工后，须及时恢复原有设施功能，确保给排水、电力设施的正常运行。

（五）规划部门应对敞开段及隧道口两侧土地利用性质进行控制，在拟建隧道口150m内及敞开段两侧100m内严禁新建设居民楼、行政办公楼、学校、医院等特殊声敏感建筑。

（六）加强道路施工期环境管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扬尘、废水、噪音污染，防治水土流失：

1、施工场地应设置护栏、挡（隔离）板、安全标牌、清扫、洒水等设施，确保场地的整洁、安全。对外运渣土（垃圾）车辆进行必要的防漏防尘处理，防止渣土（垃圾）运输对周边环境污染。

2、临近声环境敏感点的施工场地应设置隔离挡板和清扫、洒水等设施，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减少施工扬尘和噪声影响附近人群的工作与生活。

3、工程不设置沥青和混凝土拌和场，所需沥青、水泥混凝土经购置送施工现场使用。

4、制定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开展工程环境监理。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建设单位应定期向所在地环保部门提交工程环境监理报告。

（七）公路管理部门应制定全线交通突发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应急预案中的保障措施，降低车辆突发事故对环境污染的危害。

三、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的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送至长沙市环保局。
四、项目竣工后，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我厅申请竣工环保验收。长沙市环保局负责工程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4年9月3日

